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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定名為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

為 Intera ctive Digital Technologies Inc. ）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1.F113010 機械批發業 

 2.F113020 電器批發業 

 3.F113030 精密儀器批發業 

 4.F113050 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5.F113070 電信器材批發業 

 6.F118010 資訊軟體批發業 

 7.F119010 電子材料批發業 

 8.F401010 國際貿易業 

 9. CB01010 機械設備製造業 

10.CB01020 事務機器製造業 

11 .CC01060 有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2.CC01070 無線通信機械器材製造業 

13.CC01080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14.CC0110 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製造業 

15.CC01120 資料儲存媒體製造及複製業 

16.E599010 配管工程業 

17.E601010 電器承裝業 

18.E601020 電器安裝業 

19 .E603010 電纜安裝工程業 

20.E604010 機械安裝業 

21.E605010 電腦設備安裝業 

22.E701010 電信工程業 

23.E701020 衛星電視ＫＵ頻道、Ｃ頻道器材安裝業 

24.E701030 電信管制射頻器材裝設工程業 

25.I301010 資訊軟體服務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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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I301020 資料處理服務業 

27.I301030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8.IZ13010 網路認證服務業 

29 .JE01010 租賃業 

30 .JZ99050 仲介服務業 

31.CD01060 航空器及其零件製造業 

32.I101100 航空顧問業 

33.JA02010 電器及電子產品修理業 

34.F1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批發業 

35.F214070 航空器及其零件零售業 

36.A102050 作物栽培服務業 

37.IG03010 能源技術服務業 

38.I501010 產品設計業 

39.I599990 其他設計業 

40.E901010 油漆工程業 

41.CA02010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製造業 

42.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本公司得因業務或投資事業需要，為對外背書及保證。 

第 三 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第 四 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臺幣捌億元整，分為捌千萬股（含捌佰萬股供認股權憑證

使用），每股金額新臺幣壹拾元整，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本公司得經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出席之股東會，及出席股東表決權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價格轉讓庫藏股予員工，或以低

於發行日收盤價之認股價格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 

第 六 條：本公司股份印製之股票，概為記名式，經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發行新股時

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股票。本公司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

管機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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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本公司自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時會開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

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停止股票過戶。 

第三章      股   東   會 

第 八 條：股東會分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每年召開一次，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

由董事會依法召開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 九 條：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

章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委託出席之辦法，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規定外，

本公司悉依主管機關頒布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辦

理。 

第 十 條：本公司股東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公司依法自己持有之股份，

無表決權。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將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本公司並得

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本公司採行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

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第十一條：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二條：本公司股票如欲撤銷公開發行，除須董事會通過外，並經股東會特別決議通過始

得為之。 

第四章      董     事 

第十三條：本公司設董事七至九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中選任，連選得

連任。 

前項董事名額中，獨立董事名額至少三人。 

全體董事之選舉皆採候選人提名制度，候選人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

所規定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第十三條之一：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並由審計委員會

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由

全體獨立董事組成，相關組織規程由董事會決議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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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由三分之二以上之董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互推

董事長一人，並得以同一方式互選一人為副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但遇有緊急情事時，

得隨時召集之。董事會之開會通知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等方式為之。 

第十五條：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八條規定辦理。 

董事未能親自出席董事會時，其代理依公司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董事得酌領車馬費，董事如有兼任本公司其他職務者，並得按照一般標準支領薪

津。本公司得依相關法令為董事及經理人就其執行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險。 

第十六條之一：董事之報酬，除年度獲利提撥之董事酬勞另依第十九條規定辦理外，依其對

本公司營運參與之程度及貢獻價值，依照同業通常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

之。 

第五章      經   理   人 

第十七條：本公司設置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規定辦理。 

第六章      會      計 

第十八條：本公司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由董事會造具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盈餘分派或

虧損撥補之議案等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第十九條：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分之

一為董事酬勞；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基層員工酬勞分

配不得低於前項員工酬勞總額百分之十。 

第一項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得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

其條件及分配方式授權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決定之。 

第十九條之一：本公司年度決算如有盈餘，應先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次提百分之十為

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得停止提

撥法定盈餘公積。並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撥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

有盈餘，其餘額再加計期初未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派之。 

前項盈餘分配案若以現金股利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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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之二：本公司得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規定以法定盈餘公積或資本公積配發新股

或現金。 

前項若以現金方式為之，則授權董事會決議並於股東會報告。 

第二十條：本公司處於產業環境多變，企業生命週期正值穩定成長階段，股利政策係考量公

司未來資金需求及長期財務規劃，以求永續經營。本公司股利政策係採剩餘股利

政策，其發放之條件、時機及金額應依本章程第十九條之一辦理，並依據本公司

未來資本規劃，每年發放之股利總額以不低於當年度可分配盈餘總額之百分之五

十，其中現金股利不低於當年度發放之現金及股票股利合計數的百分之十。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一條：本公司轉投資比例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比例之限制。 

第廿二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三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以董事會決議另訂之。 

第廿四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八月十八日。 

第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六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一月五日。 

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九日。 

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十四日。 

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第十二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十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十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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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三十日。 

第十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第十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